
所谓捐赠支出，就是企业做好事学雷锋，给人送钱送物。

对于捐赠支出，一般来说，由于其和企业生产经营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按《企

业所得税法》第八条和第十条规定，不得税前扣除。但是，为了鼓励企业扶危救

困，税法专门规定，公益性捐赠支出在符合税法规定的情况下，可以税前扣除。

当然，为了防止企业滥用捐赠来避税，对于捐赠支出的税前扣除，又专门规定了

多项规定，也就是说，企业献爱心，税前扣除不是无限制的。

一、捐赠支出的分类

企业对外捐赠，一般可以分为公益性捐赠和非公益性捐赠；公益性捐赠又可

以进一步分为符合税法税前扣除规定的公益性捐赠和不符合税法税前扣除规定

的公益性捐赠。

所谓公益性捐赠，《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是这样解释的：企

业所得税法第九条所称公益性捐赠，是指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公益事业的

捐赠。

二、捐赠支出的会计处理

在会计处理时，一般是不区分公益性捐赠还是非公益性捐赠；只要是捐赠，公益

性捐赠和非公益性捐赠的会计处理都一样。

（一）现金捐赠的会计处理

借：营业外支出-捐赠支出

贷：银行存款（库存现金）

（二）物资捐赠的会计处理

1.不免增值税的会计处理应该是：



借：营业外支出-捐赠支出

贷：存货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说明：对外捐赠，不免增值税的，增值税需要视同销售处理，因此需要计提销项

税额；同时，对外捐赠物资的进项税额是可以抵扣的。

2.免增值税的会计处理

借：营业外支出-捐赠支出

贷：存货

说明：（1）对外公益捐赠，如果是免增值税的，其进项税额也就不能抵扣。

（2）目前捐赠免增值税的有符合条件的扶贫货物捐赠和疫情防控物资捐赠是可

以免增值税的。

三、捐赠支出的企业所得税规定

（一）税前扣除的基本规定

1.《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

总额 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

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2.《企业所得税法》第十条规定，本法第九条规定以外的捐赠支出不得扣除。

3.《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至第五十三条对《企业所得税法》

规定的公益性捐赠、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年度利润总额进行了明确和解释。

（二）税前扣除的具体规定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8〕160号)第九条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在接受捐赠时，捐赠资产的价值，按以下原则确认：



（1）接受捐赠的货币性资产，应当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计算；

（2）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计算。捐赠方在向公益

性社会团体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捐赠时，应当提供注明

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如果不能提供上述证明，公益性社会团体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不得向其开具公益性捐赠票据。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补充

通知》(财税〔2010〕45号)第五条规定：对于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发生的公益性

捐赠支出，企业或个人应提供省级以上（含省级）财政部门印制并加盖接受捐赠

单位印章的公益性捐赠票据，或加盖接受捐赠单位印章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收据联，方可按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结转扣除有

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5号）规定：

（1）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

部门和直属机构，用于慈善活动、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

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的部分，

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本条所称公益性社会组织，应当依法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本条所称年度利润总额，是指企业依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计算的大于

零的数额。

（2）企业当年发生及以前年度结转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准予在当年税前扣

除的部分，不能超过企业当年年度利润总额的 12%。

（3）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未在当年税前扣除的部分，准予向以后年

度结转扣除，但结转年限自捐赠发生年度的次年起计算最长不得超过三年。

（4）企业在对公益性捐赠支出计算扣除时，应先扣除以前年度结转的捐赠

支出，再扣除当年发生的捐赠支出。



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益股权捐赠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6]45号）规定，企业向公益性社会团体实施的股权捐赠，应按规定视

同转让股权，股权转让收入额以企业所捐赠股权取得时的历史成本确定。企业实

施股权捐赠后，以其股权历史成本为依据确定捐赠额，并依此按照企业所得税法

有关规定在所得税前予以扣除。公益性社会团体接受股权捐赠后，应按照捐赠企

业提供的股权历史成本开具捐赠票据。

说明：财税[2016]45号文与其他文件规定的最大区别在于，公益股权捐赠是

以历史成本确定捐赠额并开具捐赠票据，其他非货币性资产捐赠一般都是规定以

公允价值确定捐赠额。

（三）抗击疫情捐赠支出可以全额扣除的特别规定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9 号）规定：企业和个人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

任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捐赠人凭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赠接收函办理

税前扣除事宜。

特别之处在于：1.可以全额扣除，该全额扣除不占用 12%的限额；2.直接向

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允许扣除，且凭医院开具的捐赠接收函就可以，没

有强调必须要正式的捐赠票据。

（四）捐赠需要视同销售的税务规定

1.《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

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务院

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

828号）第二条规定：

企业将资产移送他人的下列情形，因资产所有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

处置资产，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定收入。



（一）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

（二）用于交际应酬；

（三）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

（四）用于股息分配；

（五）用于对外捐赠；

（六）其他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用途。

四、公益性捐赠支出税前扣除的注意事项（或要求）

（一）接受捐赠的单位（对象）要符合规定

一般情况下，可以税前扣除的接受捐赠的单位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及其部

门和直属机构，一类是公益性社会团体（组织）。

1.政府及其部门和直属机构：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和直属机构。

如果接受捐赠的单位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等是不能税前扣除的。

2.公益性社会团体：财政、税务、民政等部门每年都会联合发布具有重大影

响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名单，在税务局等官方网站均可查询。只有接

受捐赠单位是上了这个名单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其公益性捐赠支出才能税前扣除。

如果是直接捐赠给帮扶对象的，比如直接向贫困村、贫困户、贫困学生、困

难家庭等，虽然也是具有公益性，但是不符合税法对公益性捐赠的规定，不得税

前扣除。

特殊情况的抗击疫情直接捐赠，也是要满足：捐赠对象仅限于医院，而且是

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并不意味着在疫情期间随便向什么人或单位的直接捐

赠就可以税前扣除。

（二）捐赠票据要合法

一般情况下，可以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只认可两种票据：



1.省级以上（含省级）财政部门印制并加盖接受捐赠单位印章的公益性捐赠

票据；

2.加盖接受捐赠单位印章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联。

抗击疫情期间的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赠接收函办理税

前扣除事宜，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不可扩大化。

（三）会计利润要准确

年度利润总额，是指企业依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计算的年度会计利润，

必须准确，最好以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过财务报告为准。利润总额应是大于零的

数额，如果企业的会计口径利润总额为零或出现亏损，其符合规定的捐赠支出也

不得在当年度税前扣除。

五、案例解析

【案例 36-1】甲公司是一家食品制造公司，一般纳税人（产品税率 17%），

2019年度实现利润 1000万元，2019年度发生如下捐赠：

1.通过县民政局向当地养老院捐赠自制食品一批，市价 10 万元（不含税），

成本价 8万元，取得按照含税市价开具的公益性捐赠票据；

2.向企业定点帮扶的贫困村修路捐赠 20万元，取得村民会员会收据一份；

3.某地发生特大水灾，通过市慈善总会（具有税前扣除资格）捐赠自制食品

一批，市价 150万元（不含税），成本价 120万元，取得按照含税市价开具的公

益性捐赠票据。

假定甲公司是一般纳税人，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为 13%；以前年度没有捐赠支

出结转到本年的情况。

问题：分析案例所述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并填报相关纳税调整

分析：

1. 通过县民政局向当地养老院捐赠自制食品一批，属于公益性捐赠并满足

税法规定，可以税前扣除。同时，对外捐赠货物，应视同销售。



2.直接向企业定点帮扶的贫困村修路捐赠，虽然也属于公益性捐赠，但是不

满足税法规定，不能税前扣除。

3. 通过市慈善总会向受灾地区捐赠自制食品一批，属于公益性捐赠并满足

税法规定，可以税前扣除。同时，对外捐赠货物，应视同销售。

4.甲公司 2019年度公益性捐赠可用于税前扣除金额（捐赠支出的计税基础）

=（10+150）×1.13=180.80万元

甲公司 2019年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1000×12%=120万元

因此，结转以后 3年内扣除的公益性捐赠额=180.8-120=60.8 万元。

但是，上述可用于税前扣除的金额 180.80万元，是根据接收公益捐赠的单

位开具的捐赠票据上的市价金额（含税）来的，而不是企业会计账簿上记载的金

额，也就是说不是“账载金额”，并不能直接填入《A105070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

明细表》。

账载金额是：成本价（8 万+120万）+视同销售的增值税（10+150）×13%=148.80

万元。

账载金额与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捐赠额（票据市价金额，理论上可以用于税

前扣除的金额，捐赠支出的计税基础）之前的差额=180.80-148.80=32万元。

这个差额也就是视同销售调整后收入与成本的差额。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41 号（以下简称 41号公告）修订后

"A105000《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填报说明——（二）扣除调整项目"，差额似

乎可以在 A105000表扣除项中“其他”栏扣除，但是由于 2019年度扣除限额是 120

万元，扣除限额已经用完了，自然在 2019年度就不能税前扣除，自然也就不能

在 A105000表扣除项中“其他”栏中填报扣除。

至于，以后的三年内能不能在 A105000表扣除项中“其他”栏中填报扣除（假

如以后三年捐赠没有超过 12%），我认为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实务中绝对会出

现税务争议的。欢迎大家就该问题，留言探讨。



当存在税务风险的时候，企业往往会是弱势的一方，毕竟胳膊拗不过大腿，

企业一定要注意税务风险的控制。

当然，我希望税务总局能够继续对申报表进行修订，减少税企之间的争议方

是上上策。

5.甲公司 2019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填报：

第一步：填写《A105010视同销售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纳税调整明细表》，

如表-1：

第二步：填写《A105070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如表-2：



第三步：填写《A105000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如表-3：


